
【附件五】 

缺工工作先僱後訓試辦計畫 

計畫變更申請書 

計畫序號： 申請日期： 

用人單位： 

訓練職類： 訓練期間： 

變更事項 變更前內容 變更後內容 變更原因 

□開訓日期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 

□訓練地點

□變更

□新增

□職場導師
(限同一用人單位員工) 

＊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列 

□變更

□新增

姓名： 姓名： 

姓名： 

□訓練內容

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

備註： 

填表人： 負責人： 

聯絡電話： 

＊上開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 
＊變更訓練時程、訓練地點或師資時，應於辦理訓練二個工作日前，提出變更。 
＊變更訓練內容或訓練方式時，應於辦理訓練七個工作日前，提出變更。 

計畫申請表單-計畫變更申請書 


